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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英吉沙县库山河水源地周边水土保持

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英吉沙县水管总站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英吉沙县库山河水源地周边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及相关附件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本项目性质为新建，位于英吉沙县艾古斯乡2村，渠道工程起点坐标：东经75°53′3.795″，北纬38°56′19.876″；终点坐标：东经75°53′44.399″，北纬38°56′6.242″。护岸工程起点坐标：东经75°53'46.339"，北纬38°55'51.115"，终点坐标：东经75°54'23.604"，北纬38°55'42.276"；项目永久占地面积20.9574公顷，临时占地面积2.758公顷。主要建设内容：渠道工程1.081公里，设计流量0.2立方米/秒，改建渠系建筑物23座，其中，节制闸5座，分水闸7座，农桥11座；造林面积18.83公顷，灌溉面积18.83公顷，护岸0.951公里，封禁治理18.83公顷，围栏3.097公里，宣传碑1座，宣传牌2块。根据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》SL303-2017，本项目建设标准为5级，按5年一遇洪水标准设防。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区域。项目总投资520万元，环保投资41万元，占总投资的7.88％。

二、环保措施

由新疆嘉美科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英吉沙县库山河水源地周边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比较规范，环保法规引用正确，环境影响评价内容较全面，主要环境影响因子选择适当，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标准基本合理准确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施工期

1.合理设计材料运输路线，加强对施工现场和物料运输的管理，保持道路清洁，规范原料堆和渣土堆放；对易起尘的临时堆土、运输过程中的土石方等采取密闭式防尘布（网）进行苫盖，道路及施工现场定时洒水降尘，并保证物料不遗撒外漏。施工期扬尘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。

2.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，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，定期拉运至英吉沙县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3.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、优化施工方案及施工布置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定期对施工机械及车辆进行维修、保养；禁止夜间施工，禁止鸣笛等措施，施工期噪声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排放限值。
4.生活垃圾集中收集，定期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；挖方弃料集中拉运至指定弃渣场，采取挡护措施，严禁随意倾倒，弃土结束采取恢复措施；建筑垃圾集中收集规范处置。一般固废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 -2020）要求处置。
5.开挖前将表土剥离，集中堆放并保存好，施工结束后将表土覆盖在原地表并进行植被和地貌恢复工作，减少对项目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。开展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和教育，禁止捕杀野生动物和破坏野生植物；划定施工范围，严禁施工人员和器械超出施工区域；工程建设过程中在施工范围内尽量保留灌木植株，减少生物量损失；临时占用地，应尽可能地减少对植被破坏；工程完工后，对临时场地坑道进行填埋、拆除临时建筑，清理地表。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措施，防止水土流失。
（二）运营期

做好环保宣传工作，设置警示牌；禁止巡查人员向渠道内倾倒废水，抛洒杂物，乱丢垃圾；禁止巡查人员非法猎捕当地野生动物，捕食鸟类、兽类；运营期做好渠道保护和清污工作，严禁将施工垃圾和弃土随意堆放在渠道两边。施工结束后应拆除各类临建设施，及时覆土，保持生态良好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项目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和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，明确机构、人员职责和制度，加强生态环境管理，推动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。本项目日常环境监督管理由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英吉沙县分局负责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不定期进行抽查。项目建设完工后，由建设单位对项目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。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工艺、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须报我局重新审批。

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2日
抄送：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英吉沙县分局、喀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各科室，新疆嘉美科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PAGE  


